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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訂定本府各機關學校全時進修人員申請留職停薪及延

長留職停薪機制一案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自行申

請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，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

與業務有關，並同意其前往進修者，得准予留職停薪，其

期間為一年以內。但經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，延長期間

最長為一年」，復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規

定：「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留職停薪：..

.三、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，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

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，並經核准者」。查現行實務作業上

，均係由申請人自行擬具進修事由，簽奉服務機關（學校

）首長核准後核發留職停薪令，如繼續申請延長留職停薪

，應由服務機關循程序以派免建議函報本府核准，惟本年

度曾有所屬機關逕予核定延長進修留職停薪案件及申請人

未敘明進修事由致本府審核時無所參據之缺失情形發生。

二、為精進人事服務品質，避免各機關因未諳作業程序致誤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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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延長進修留職停薪案件，並為使全時進修人員於申請時

便於清楚敘明進修事由，俾利本府核辦，爰研訂申請機制

及制式表件如下：

(一)全時進修人員申請留職停薪申請表：由申請人依式填寫

說明「進修動機」、「進修項目與業務之相關性」、「

進修之預期效益」等，並確認已瞭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

法有關服務義務之規定，併同相關資料簽陳機關學校首

長同意後，始得辦理留職停薪。

(二)全時進修人員申請延長留職停薪審查表：由申請人填寫

說明「申請延長留職停薪之原因」等，經服務機關審查

通過，並確認所遺業務已作妥適安排可維持業務正常運

作後，將該審查表及前開申請表影本併同派免建議函循

程序報府核辦。

三、爾後本府各機關學校全時進修人員申請留職停薪及延長留

職停薪案件，均應依說明二辦理，另各機關學校得視實際

需要適度調整前開表件之欄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（構）學校

副本： 2012/11/20
14:50:07


